
新建函〔2019〕44号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九届

三次会议第20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金荣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给予解决新平县林业局老办公住宅区回迁安置房房屋后期补偿工作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按照《新平县城总体规划修编（2013-2030）》的功能定位，为推进县城黄坡头旧城区拆迁改造工作，提升该片区的居住、生活及学习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县人民政府工作安排，由我局牵头，县国土资源局、县林业局、桂山街道、房地产评估公司等相关部门配合，先后完成了房屋征收宣传、房地产调查核实、房地产评估、入户调查等工作、并制定《新平县林业局老办公住宅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于2014年6月27日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并于当日发布征收公告。2014年7月1日，已全部完成补偿协议的签订，共49户。其中：产权调换望湖苑回迁安置共22户，目前已22户已经全部交房。按照回迁安置22户2014年6月签订的《新平县林业局老办公住宅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B类）房屋产权调焕协议》补偿标准约定，22户临时安置补助费共计437530元；一次性搬迁补助费共计66000元；两项合计503530元。                                                   

截至目前，原新平县林业局产权调换22户业主已经前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有19户，并领取取得证书17户，还有2户暂未领取证书，3户已通知办理不动产权证事宜，目前暂未前来办理；我局拟定《关于给予拨付新平县林业局老办公住宅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补助费和一次性搬迁补助费用的请示》（新建请〔2019〕33号）并报财政局，目前资金正在审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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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日

（联系人及电话：陆恒 7023409）

　　　　　　      

　　  
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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